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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财税政策促进亲贫式增长

马涛

近日， 北京、 上海、 山东、 江苏等

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幅度大

多在

20%

以上， 这是连续第二年全国大

范围调高最低工资标准。 从各地两会提

出的诸多增加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措

施来看， 收入分配改革在 “十二五” 开

局之年或已吹响 “集结号”。 合理调整

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应对物价上涨、 保障

劳动者基本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更加有

利于促进亲贫式增长。

亲贫式增长的意义

一般来说， 亲贫式增长是指穷人的

收入增长率高于非穷人或全社会的平均

增长率， 增长减少贫困的同时， 也改善

了相对的社会不公平。 但是由于穷人和

非穷人收入基数的悬殊， 仅从收入增长

率来衡量是有缺陷的。 因此， 我们更多

认为把穷人的获益以绝对数据来度量时，

经济增长才能被认为是亲贫式的， 这样

也有助于关注贫困的动态变化。

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来

看， 经济增长只是减少贫困的必要而非

充分条件， 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惠及

穷人， 穷人很难从增长中获取 “涓流效

应”， 并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可能因

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导致穷人生活水

平下降， 居民收入差距更加拉大， 除非

增长过程中不平等下降， 否则经济增长

本身很难成为减贫的利器。 低收入群体

相对贫困问题突出， 会引致一系列严重

的经济、 社会问题， 而且如果不能妥善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即使我们能够

突破人均

GDP1000

美元的 “贫困陷

阱”， 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到一定水平，

也很有可能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增长非亲贫式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

速增长， 居民收入不断提高， 但是各社

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同时也伴随着收

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财富分配结构不合

理， 劳动者报酬占比、 居民收入占比逐

步下降， 城乡收入差距、 行业收入差

距、 区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经济发展

的成果没有实现均衡共享， 经济增长的

亲贫式特征不很显著。

统计数据显示，

2009

年我国基尼

系数为

0.47

， 已经超过了

0.4

的警戒红

线。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

3.3

倍左右，

10%

的最高收入户与

10%

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的差距， 更

是高达

20

多倍。 尤其注意的是， 在收

入分配结构中， 一线工人、 劳动密集型

行业和农民工的收入较低， 一线工人月

工资只相当于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

70%

左右， 绝大多数一线职工的月工资低于

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50%

， 扣除物

价、 房价上涨等因素， 有一部分职工实

际生活水平上升缓慢或不升反降。

此外， 在通货膨胀环境中， 低收入

群体也是受伤害最大的人群。 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 我国物价保持持续高涨态

势， 据预测， 今年上半年我国

CPI

会保

持在

5%

左右。 在物价始终高企的情况

下， 低收入群体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

对亲贫式增长也越是不利， 在很大程度

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作用。

以财税政策促亲贫式增长

在我国经济增长亲贫式特征并不很

显著的情况下， 为了使穷人能够更多地

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当前比较有效的

途径是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制定一系列

有利于亲贫式增长的财税政策， 这样可

以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各种因素对穷人的

不利影响。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

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 对于缩小收入差

距以促进亲贫式增长， 实现收入公平合

理分配的社会目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

作用。 与此同时， 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服

务和提高公共福利的方式， 可以为居民

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通货膨胀中的损失

提供一定的补偿。 我们应建立工资正常

增长机制， 最低工资标准形成 “小步快

走” 的调整模式， 逐步提高到当地社会平

均工资

40%

—

60%

的国际通行水平， 从起

点上维护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分配权

益。 我国财政必须在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重点保证就业与教育

支出、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缩小各类收入差距， 最终实现亲贫

式增长。

税收与整个经济运行有着密切的内在

联系， 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都起着重要的调节

作用。 推进税收政策调整和改革， 应遵循

公平税负的原则， 实现税负在不同地区、

行业以及不同纳税主体之间合理配置， 调

节经济分配， 缩小收入差距， 同时充分考

虑通货膨胀对穷人带来的负面影响， 真正

实现亲贫式增长。 应推动个人所得税向有

利于增加劳动者报酬的方向转变， 尽快实

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完善支持就业导向的企业所得税， 逐步开

征房产税， 缓解房价过快上涨带来的不利

影响， 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同时，

还要避免各种隐性税收譬如行政性垄断、

贿赂和通货膨胀等对低收入群体利益的伤

害， 加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分配管理， 扩

大上缴红利国企范围， 提高上缴红利水平，

将征收红利纳入公共预算由群众分享。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车船税法二审草案仍是夹生饭

晏扬

2

月

23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

车船税法草案。 二审草案对一审草案

进行 “大修”， 降低了

2．0

升及以下乘

用车的车船税额， 使之与现行车船税

额大体相当。

一审草案将乘用车车船税按排气

量大小分

7

档计征， 除

1．0

升及以下

乘用车车船税有所降低外， 其他各档

乘用车车船税均有所提高， 这一变相

加税做法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 也遭

到众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批评。

显然， 二审草案吸纳了民众意见， 税

额大幅降低后， 全国

87%

的乘用车将

不必多缴车船税。 而存量车船的车船

税收入与原收入基本持平， 车船税改

革并没有为政府增加收入， 可能让有

关方面希望落了空。

在某种意义上， 这是 “开门立

法” 的胜利， 更是 “税收法定” 的胜

利。 无论是增加税种还是对既有税种

进行改革， 都是国家大事， 涉及民众

切身利益， 所以税收必须 “法定”，

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 而不应继续代

之以国务院 “暂行条例”。 车船税法

一审草案漏洞百出， 被塞进太多 “私

货”， 因而在人大遇阻， 充分证明了

“税收法定” 对于保证税法公正、 维

护民众权益的重要性。 无论是全国人

大常委会认真审议， 还是广泛征求民

意、 充分吸纳民意， 都为 “开门立

法” 和 “税收法定” 赢得了荣誉， 这

是此次一波三折的车船税立法最令人欣

慰之处。

不过， 如果说一审草案是一锅 “生

米饭”， 让人实在无法下咽， 那么二审草

案则仍像是一锅 “夹生饭”： 一方面， 税

额降低了， 没有增加大多数车主的税负；

另一方面， 车船税的性质和计税依据仍

没有厘清， 留下缺憾。

从性质上看， 车船税属于财产税，

而并非所有公民财产都需缴纳财产税，

该不该将乘用车纳入财产税征收范围也

值得商榷。 目前附着在机动车上的税费

多如牛毛， 从计税依据上看， 车船税既

然属于财产税， 理当按照乘用车的价值

征税， 而不应依据排量征税。 而且， 车

辆在使用过程中， 其实际价值是逐年递

减的， 因此所缴车船税应逐年降低， 而

不能每年都一样。

按排量分档征收车船税， 歪曲了车

船税的性质， 名不正、 言不顺。 鉴于这

个 “致命伤”， 不少人建议将整个车船

税法草案推倒重来。 这个建议虽有道

理， 但依目前的情势， 推倒重来恐怕不

大可能， 车船税法草案纵然是一锅 “夹

生饭”， 我们也要吃下去。 值得吸取的

教训是： 税收改革大事， 理当做到严谨

缜密、 名正言顺， 让名义与结果、 程序

与实体都堂堂正正， 车船税立法一波三

折， 其根源即在于有关方面当初考虑不

周， 甚至动机不纯， 以致后来无论怎样

修改都难如人意， 怎样煮都是一锅 “夹

生饭”。 但愿以后的税收立法不再重蹈

覆辙。

“无责不赔”死掉后

木木

近日， 某媒体对保险合同中 “无

责不赔” 格式条款的穷追猛打， 把这

个问题推向舆论热议的风口浪尖。 同

时， 一些地方法院也几乎一边倒地支

持了事故车主的诉讼请求， 要求保险

公司赔偿无责车主的损失。 这些法院

一致认为， “无责不赔” 的格式条款

是 “霸王条款”， 因此， 是无效的， 应

予推倒重来。

“无责不赔” 的格式条款到底是不

是霸王条款？ 本人并非民法专家， 亦非

保险法专家， 因此让我把这个问题令人

信服地解释清楚， 还真的有点勉为其难

了。 不过， 本着由既往经验不断累积而

强化出的一些常识———凡是一边倒的东

西总难免有点弊端， 还是忍不住要怀揣

低声嘀咕几句。

据专家介绍， 缜密的制度安排， 再

加上严格、 甚至没有人情味的执行， 构

成了发达国家的立国基础。 上百年光阴

浸泡下来， 其国民也大多养成了循规蹈

矩的好习惯， 其间虽然难免夹杂些 “认

死理儿” 之类让国人看不惯的瑕疵， 总

还是无伤大雅。

经济全球化了。 当崇尚自由的中国

人、 中国企业， 一旦碰上这些认死理儿

的先生， 便屡屡成为被追逐、 喊打的肥

鹿。 这并非说他们有地域性歧视的偏

好， 对待起自己人来， 他们有时更不客

气。 不过， 在信息沟通极度顺畅的当

代， 直至目前， 本人还未听到过有第二

个国家的法官把这个藏在保险合同中的

“霸王” 揪出来。

如此揣摩， 绝无以 “国际惯例” 当

借口的意思。 中国法官的判决理所当然

要照顾中国的国情。 法官不是从石头缝

里蹦出来的， 身边总有些新朋故旧， 他

们的意见、 情绪， 许多时候总要照顾，

否则， “如何安生得了”？

如此看来， 既然引起了公愤， 这个

“霸王” 就没有不被揪出来的理由。 如

此一来， 好事者往往就会顺水推舟地揣

摩一下 “霸王” 的下场以及后续情节

了。 故纸堆里的那个霸王， 是在乌水边

儿被逼自刎的。 他死了， 刘邦就来了。

按照正统的说法， 刘邦顺应了人民群众

的心声……

话题扯得有点儿远， 还是回到 “霸

王条款” 被砍头之后的情节发展上来

吧。 “霸王” 死了， “刘邦” 会怎么做

呢？ 大致也不外乎 “杀人者死， 伤人及

盗抵罪” 之类的东东吧。 哦， 好像不

对， 又落入 “无责不赔” 的窠臼里去

了。 看来， “约法三章” 也要与时俱

进， 应该加上 “无责更要赔” 这样一

章。 然后呢？

只告诉你一人， 赶紧找家肥硕的

保险公司， 买份车险， 再找个拾荒的

老头儿， 找家信得过的汽修厂并谈好

分成比例，

OK

， 大家就能坐在家里等

着数钱了。 具体赚钱过程如下： 每隔

三五日， 老头儿就趁月黑风高之时， 给

你的爱车来点儿价值三五千的外伤； 第

二天， 你就可以很无辜地去找保险公司

定损、 索赔了， 反正 “无责也要赔”， 他

们绝不会再跟你扯皮； 然后到修理厂花

三、 五百把车草草修饰一下； 再然后，

修理厂套出赔款， 大家就可以分享胜利

果实了。

不过， 干这事儿， 要抓紧， 好技术

总是很快被 “山寨”， 等到大家蜂拥而

上， 估计年收保费

1000

多亿的人保财险

也撑不了几天。 保险公司如果想通过覆

盖风险敞口避免最终覆灭的命运， 大致

的救命稻草也只有涨价一招了。 不过，

保险贵了， 对原本并非苟且之人的许多

车主而言， 倒真的可能产生负激励效应

吧。 结果， 保险公司仍躲不过最终的悲

剧性命运。

或许， 这样的发展结局， 会被理性者

嘲笑为杞人忧天。 不过， 如果赶一下时

髦， 也还是能多多少少从 “杞人忧天”

里， 咂摸出 “杞人” 的一些大智慧。 毕

竟， 类似的杞人之忧， 已多有应验。 比

如， 那个扶起倒地老太的小伙儿被重判，

天下不就皆避倒地者唯恐不及了吗？

利率自由化

是一个渐进过程

袁琳 尹劲桦 孙鹏

进入

2011

年， 有关人民银

行将推进利率自由化进程的论述

不断见诸报道， 事实上， 有关利

率自由化可能推进的猜想主要起

源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

北京大学的演讲， 根据该演讲，

中国将在 “十二五” 期间推进利

率市场化。

从监管层论述和中国实际出

发， 我们认为利率自由化的推进

将遵循渐进式方针， 通过选择试

点银行和试点产品， 逐步扩大银

行自主定价的范围。 下一步推进

的主要领域在于贷款的下限和存

款的上限管制。 鉴于存款和贷款

利率对宏观经济、 银行业的影响

巨大， 因此我们认为央行不会一

步放松管制， 而是通过产品创新

和利率浮动区间逐步放宽的方式

逐步扩大商业银行的定价权， 从

而最终实现利率的彻底自主定价。

目前， 贷款定价管制主要体

现在下限控制上。 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货币政策报告统计， 在过去

3

年间， 实行下限利率的贷款占

比在

23.63%-35.38%

区间内变动，

平均占比

27.28%

。 未来若贷款利

率放开， 这些贷款最有可能受到

冲击， 导致利率下降。 随之而来

的第二个问题是， 若定价放开，

贷款利率可能下降到什么水平

?

我

们通过比较债券市场上直接融资

的利率后认为， 即便利率管制放

开， 贷款利率大幅下降的空间也

不大。

相比较， 存款利率受影响可

能更大。 目前人民币存款利率受

到严格管制， 协议存款占比在

2010

年底约

1%

。 而理财产品

的发行利率则表明市场利率和管

制利率存在较大的差距， 因此放

松存款利率管制是利率自由化的

关键， 而在放松管制过程中， 寻

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又非常关键。

一般说， 这种突破点工具应具有

联结自由市场利率和管制利率的

功能。

美国金融界找到的突破口是

CD

的发行与交易。 日本在放松

利率管制的过程中，

1979

年由

资金供求自由浮动的 “可转让定

期存单” 的出现， 改变了传统定

期存款的面貌， 使利率限制的核

心部分———存款利率限制打开了

缺口。

事实上， 中国银行业目前发

行的各种理财产品在一定程度上

也以新产品的方式提供了更高的

利率， 但理财产品由于理论上不

保证收益， 因此本质上不能视为

存款。 我们推测， 未来央行可能

允许银行发行大额的定期存单，

并将该种存单的定价权交给银

行，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为存款利

率的自由化打开了空间。 我们认

为可以通过先准许银行向特定客

户发行一定金额以上的定期存

单， 然后再通过扩大定期存单的

发放范围来扩大商业银行自主定

价的权利。 中国目前的企业定期

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达到

17%

，

给与这部分存款的定价权一方面

可以提供银行提高自主定价， 自

主管理负债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

增加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降低了

流动性风险。 在贷款利率方面，

随着短期融券、 中小企业集合票

据等新型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

银行的贷款利率的下限也面临挑

战， 商业银行贷款的下限可能逐

步放开。

此外， 我们也不排除央行逐渐

扩大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

的范围的可能， 通过该种方法扩大

商业银行的定价自由度， 从而逐步

放开利率也是途径之一。

根据国际经验， 随着利率管制

的放松， 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加

剧， 往往带来利率的上升和银行利

差的下降。 我们发现， 美国、 土尔

其、 印度、 墨西哥等国在利率自由

化过程中， 均伴随着利差某种程度

的收缩。

从我国实际看， 目前金融业

的竞争还较为激烈， 中小银行的

扩张欲望还较强， 行业集中度逐

年下降， 此外， 尽管直接融资市

场的发展还有限， 但随着债券市

场的发展， 替代品竞争在加剧，

而存款方面， 由于服务的同质性，

为竞争资金， 价格是较为重要的

竞争手段， 因此总体而言， 利率

自由化后利差下降的可能性较大。

但利差下降的幅度和速率则视改

革的力度而言。

净利差取决于宏观经济发展环

境和宏观经济周期、 银行业竞争程

度、 利率水平， 银行的资产负债结

构等多个因素。 各国的实际表明不

同国家净利差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一般而言， 通胀水平较高、 坏账风

险大并且银行营业结构较为单一的

发展中国家的利差高于发达国家。

但中国未来利率管制放松后的利差

将在何种水平呢？ 我们承认是很难

预测的， 仅在此进行一些逻辑推理

和测算， 试图为大家提供一个可能

的范围。

一种方法是根据假定进行模拟

计算。 我们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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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假定如下：

1

、 存贷款利率定价完全放开；

2

、

存款利率将上升到目前理财产品提

供的利率；

3

、 而按照下限定价的

贷款利率则可能在目前利率基础上

下降

50

个基点；

4

、 债券和同业拆

借的利率均会上升。 在这些假定

下， 测算出整体利差可能由

2.51%

下降到

2.22%

， 下降幅度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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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点。

此外， 我们还可以从银行的盈

利性来考虑最低的可容忍利差。 理

论上而言， 银行不可能亏本做生

意， 因此我们根据银行的经营成

本、 信贷成本以及税收成本可以计

算出一个盈亏平衡的利差， 这也是

银行最低的利差要求， 再加上资本

的成本， 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最低

利差水平。

总体上， 我们认为， 利率自由

化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整体行业

利差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

如前所述， 利率放松管制过程

中存款比贷款面临更大的不利， 而

存款方面， 上升压力最大的首先是

企业定期存款， 其次是大城市的个

人定期存款， 从国外的经验看， 一

般而言营业网点较多的银行往往能

在资金成本上享有优势， 因此我们

认为未来中小银行在资金成本上的

压力较大。 中小银行能否成功通过

贷款结构的转变来转移资金压力将

是未来利差能够保持在合理水平的

一个重要因素。 大型银行面对的利

差压力虽然相对较小， 但由于竞争

的关系， 其能否弥补利差损失主要

看非息收入， 特别是收费业务的发

展。 例如， 大银行中的农业银行由

于网点优势能在资金成本上涨控制

上相对有利， 小银行中的招商银行

主要得利于较高的零售活期存款受

到冲击有限。

（作者单位： 中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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